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興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建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何興南於民國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在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前之富台國小公車站，見患有自閉症及

輕度智能障礙(領有障礙等級為中度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

明)、代號AE000-A111135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女）於放學後獨自等車，遂上前攀談，而於言談間發覺A女

之語言理解表達、人際互動能力明顯弱於常人，竟基於乘機

性交之犯意，先與A女一同搭乘公車至桃園市○○區○○路0

段000號前之大湳公車站後下車，並以購買餅乾、飲料等零

食予A女之方式誘使A女同行，再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將A

女帶往桃園市○○區○路○街0號之大湳公園女廁內，利用A

女因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親吻A女之胸

部、臉頰及嘴唇，並以手撫摸A女大腿、臀部及下體，再將

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復將A女帶至大湳公園之鞦韆上，以手

撫摸A女身體、將頭部躺於A女大腿上，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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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行為1次。

二、案經A女、代號AE000-A111135A號女子即A女母親（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母）、代號AE000-A111135B號男子即A女父

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

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

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何興南(下稱被

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

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

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

證人A父、A母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

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A女、A母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經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

主張上開證人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均係審判外之陳述而無

證據能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下稱

原審卷，卷一第219至220頁；本院卷第132頁），經核上開

證人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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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之3規定之適用，復無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自無證

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基礎。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何興南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作

為證據，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32

至136、191至197、202至20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

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

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

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

據使用。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上揭時間與A女一同自富台國小公車站

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先給予A女飲料、零食，再帶同A女

前往大湳公園，並進入公園女廁內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

唇，及以手撫摸A女大腿、屁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乘

機性交之犯行，並辯稱：我親吻、撫摸A女的行為都是自然

而然就發生，我是在對A女表達我的愛意和幫A女按摩；我沒

有摸A女的下體也沒有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也不知道A女有

自閉症或智能障礙，她跟我對話時都很正常等語。辯護人則

為被告辯護稱：本件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無從形成有罪確

信，且A女客觀上並無不能或不知抗拒之情形，被告主觀上

對A女之精神問題亦無認知等語。

(二)經查，A女領有智力功能、整體心理社會功能及思想功能之

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患有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

A女於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分許，自

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下車後，與被告於同

日下午5時11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號之統

一超商福國門市，由被告出錢購買飲料、餅乾等零食予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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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2人再共同步行前往大湳公園；A女於111年3月17日晚

間8時20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後，經檢診出

其處女膜有撕裂傷之情形，而A女之雙側乳頭經採集DNA檢

測，均檢出同一男性DNA-STR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

符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A女、A母及A父於偵查

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

度偵字第14902號卷偵查卷，下稱偵卷，第93至98頁，原審

卷一第364至382、383至396頁，卷二第23至37頁），並有A

女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新舊制障礙類別對照表及沙爾

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

卷，偵緝不公開卷，第5至9頁）、A女持用之桃園市民卡於1

11年3月17日之搭乘公車紀錄、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監視器影

像翻拍照片、大湳公園女廁及鞦韆照片（偵卷第43、49至57

頁，原審卷一第279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

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

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

12日刑生字第1110031213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3至5、9

至12、13至17頁，偵卷第123至126頁）在卷可稽，則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對A女有犯罪事實所載之猥褻及性交行為：

 1、關於A女遭被告乘機性交之過程，證人A女之證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有一天我下課後晚回家，爸爸有來

找我，因為有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我到大湳站，他有給我

餅乾、雞蛋糕我就跟他走，在大湳公園的廁所和廁所外面的

鞦韆，他有用手摸我的下體，親我的「奶奶(按指乳房)」、

親我的臉、親我的嘴唇，他用手摸我的「妹妹(按指陰道)，

「有伸進去裡面」，就在馬桶做，我坐在馬桶，阿伯叫我安

靜、小聲點；我跟陌生人走的期間，爸爸媽媽有打電話給

我；陌生人要我去他家吃飯，我和他去公園、還要去他家是

因為陌生人有請客，請喝飲料和餅乾，我有吃雞蛋糕；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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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奶奶」、「妹妹」的位置（A女當庭先後手比胸部、手

摸下體）等語（偵卷第95至97頁）。

　⑵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現在在法庭上看到的被告，

就是在公園女廁摸我下體、身體和吸我奶奶、親我的嘴巴和

臉頰的人，我平常都是坐公車到大湳站後等公車轉車，被告

跟我在南亞公車站搭同一個車，然後帶我到大湳站下車；我

看到被告後，被告叫我去他家吃飯，帶我走路去大湳市場買

雞蛋糕，也有帶我去7-11買奶茶給我喝，買牛奶口味的餅乾

給我吃，再帶我到大湳公園去，然後跟我去女廁，因為他說

他想跟我在一起；在廁所他跟我一起坐在女廁馬桶上面，被

告說他愛我，跟我說他很年輕，他解開我的胸罩，摸我的

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而且有鬍渣，

這時候我都在吃餅乾，被告叫我不要講話、要安靜；被告又

用手摸我的下體，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

體裡面，我沒有跟他說可以摸，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

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

就讓我離開廁所，跟我一起到公園的鞦韆坐著，他坐在我旁

邊，併排坐，這時候媽媽打電話給我，我跟媽媽說我在大湳

公園，媽媽一直罵我，叫我在公園等她；被告坐我旁邊的時

候也有摸我，還躺在我的身上，頭往下面，躺在我大腿的地

方；之後爸爸媽媽就一起來，被告還躺在我身上，他看到就

想要跑，被我爸爸抓住，我後來有到醫院去檢查等語（原審

卷一第364至368、370至382頁）。

　⑶綜上：

　①依A女就被告對其為乘機性交行為之始末，可見其雖因智能

不足而無法順暢表達己意，且對性行為知識有限，而未能於

被告對其為摸下體、親吻乳頭、嘴唇、用手摸A女陰道，進

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等猥褻、性交行為時，加以制止，然A

女不僅對於事件發生之時序及處所、被告於各地點對A女所

為之行為及2人之相對位置等主要情節，歷次之陳述幾無齟

齬，對於在遭被告親吻時感受到被告有鬍渣、於被告手指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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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陰道時感到疼痛等此類觸覺、痛覺之知覺記憶，更係記

憶深刻，所述情節真實、具臨場感，未見明顯不自然或不合

理之處，衡理倘非確曾親身經歷，以A女之心智狀態，難信

其具有編織捏造超出其認知之受害情節之能力；再衡之A女

上開所證內容，與A女於案發日經驗傷之結果「處女膜有撕

裂傷」及於A女乳頭處採得被告DNA等各情（偵不公開卷第17

頁，偵卷第125頁），悉為相符；又佐以A女證稱：被告用手

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有跟他

說「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

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等情

(原審卷一第376、377頁)；足稽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在A女

表示「很痛、不要摸」及「要離開(廁所)」時，被告即「停

下來」、「讓我離開廁所」等情，直言陳述，可見A女並無

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

採信。

　②再者，依據A女所述之受害情景、遭遇經過，互核與被告於

警詢自承：我是在南亞科技大學的公車站上遇到A女，我有

拿飲料跟餅乾給A女吃，我們還一起搭乘公車前往大湳公

園，到了大湳公園我先跟A女一起玩盪鞦韃，之後A女說要去

上廁所，我便跟A女一起進去廁所裡面，我將馬桶蓋放下

來，我跟A女就「坐在馬桶蓋」聊天，還有幫A女抓大腿還有

屁股的癢，正確的位置應該是腰跟背部，時間大約7至8分

鐘，之後A母打電話來找A女，我跟著A女從廁所出去，A母到

了之後，我就被警察帶往派出所等語(偵卷第8至12頁)相

符；復經被告於偵訊坦言：我是在富台國小站的公車站認識

A女，111年3月17日帶A女去公園前，有請A女吃雞蛋糕，還

有帶A女去7-11便利商店買飲料、餅乾給A女，之後先去搖椅

盪鞦韆處，後來我帶A女去廁所，有親她臉頰、嘴巴、胸

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等語(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

卷，第44頁)綦詳，可稽被告所述與A女互動之始末及案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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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蹤動向，俱與A女前揭證述各節大抵相符，另針對A女指

證有被告在廁所內有「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

巴吸我的奶奶，…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褲頭上方伸進

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等情，除被告矢口否認有以手

指插入A女下體外，其餘接觸情節，核與A女之指述互核與被

告上開坦承「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

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偵卷第9至11頁，偵緝卷第44頁)

各節吻合，另被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我確實有在案

發時地，將手伸進去抓A女背後，按摩大腿，屁股是很自然

的去摸到，我有親她的乳頭、臉頰、嘴唇是很自然的親，嘴

唇只有親一下等語(本院卷第129頁)，益徵A女上開證詞確非

任意虛構捏造所得，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屬可信。

 2、本案衡諸A女於案發期間係就學中，其案發後之狀態經證人A

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以：在本件案發後到現在，A女在

學校表現很異常，例如學校老師要求A女將手機關機交出

時，A女本來都願意配合，但案發後A女會因此情緒崩潰，自

閉症症狀也更嚴重，很容易發脾氣、情緒化，晚上睡覺一定

要開小夜燈，到現在還要定期去心理諮詢等語（偵卷第95

頁，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與A母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

證稱：A女在案發後在上課時會突然大尖叫，老師要收她手

機的時候也會，A女在家裡會想要破壞內衣、更換內衣，有

時候內褲都會被撕毀，現在沒戴眼罩睡覺會焦慮，原本可以

關燈睡覺，案發後到現在都需要小夜燈等語（偵卷第98頁，

原審卷二第32頁），悉相符合，可見A女於案發後因日常生

活中出現失控、焦慮及喪失安全感等情緒反應以釋放壓力，

再顯A女身心確已因被告行為嚴重受創，益見其所稱被告以

上揭方式對其猥褻、性交之證述，絕非蓄意構陷、無端誣指

之偽詞，堪以採信。

 3、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心理諮商師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

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宇寧身心診所回覆稱：「待說明事

項：…㈡A女之認知理解及陳述能力，侵害發生前，與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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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關的事物陳述與理解，個案能力尚可，…A女受到侵

害之後，其處於恐懼與崩潰之情緒中，A女完全無法提及任

何與侵害相關的事物，她會一直重覆說：「惡夢」…此事件

之後，A女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與恐懼感急速增高。…侵害過

後個案狀況：㈠情緒狀況：…她很焦慮，一直說一直說不能

停，眼神充滿恐懼，與之前來治療時，明顯焦躁不安，使用

心理治療技巧，順著她的話語，說服她把此事當惡夢，提醒

她目前她是清醒的，不是在睡覺，所以惡夢過去了，她才慢

慢平靜，可見此事對她的內心造成無比強大的傷害…侵害事

件，已破壞個案對人的信任感，焦慮感無法消除，她需要更

長期的心理治療。㈡生活適應能力狀況：自閉症者對於恐懼

記憶優於一般人，經歷這次的侵害事件，個案恐懼情緒常常

國環境的誘發更容易出現，她怕天黑，她怕自己睡覺，所以

好幾次睡覺期間，她害怕到尖叫，引發鄰居報警，嚴重干擾

個案的生活適應。此外，對個案最嚴重的影響為不敢自己搭

車。爸媽努力教導個案可以自行搭車上學，但經由此侵害事

件，所有努力歸零，家人與個案已無信心讓個案自行搭車

了。」等情，有宇寧身心診所113年9月16日宇寧字第113091

601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另據告訴

人A父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指稱：A女於原審開完庭後返

家，就撕裂自己好幾件內衣、內褲，鬧了好幾天，到現在部

分行為無法恢復，會出現一邊開風扇、冷氣，又一邊開電暖

氣，都開到最大，又開著燈，戴著眼罩睡覺，A女現在無法

自己外出，須他人陪同等語(本院卷第138、139、211頁)，

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

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倒退惡化之事實，可作為補強

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四)A女有不知抗拒性交之情形，且此情為被告所知悉：

 1、查A女領有第一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為自閉症、

輕度智能不足，有前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可參，堪

認A女之智能及社交應對能力確有遜於一般人之情形；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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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A女於案發時乃就學中之學生，原則每週返家1次，返家之

方式為自行搭乘公車，於通勤時A母要求A女應於搭上公車時

致電A母告知公車之車牌號碼，A母則於過程中同時使用手機

應用程式隨時追蹤A女搭乘之公車及其所在位置，以確認A女

是否如計畫抵達目的地；而本件被告犯行敗露之起因，便係

因A女於抵達大湳公車站後未如期轉車返家，反係定位於路

線外之大湳公園，A母見狀便隨即撥打電話詢問A女原因，A

女僅回答其人在公園而未能具體說明自身狀況，A母深感事

態有異，遂立即與A父驅車前往大湳公園，並於抵達公園時

見被告將頭部躺在A女腿上等情，經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綦

詳（原審卷二第33至37頁），與A父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盡

屬一致（原審卷一第384至387頁）；再參以A女為00年00月

生、於案發時已21歲之年齡，衡理若非A女確有社交能力低

落、難以拒絕他人之情形，難信A女父母於子女已達可獨立

自主之年紀，仍將耗時費力時時關注A女在外之行蹤，並維

持高度警覺之緊繃狀態，益徵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無

法判斷與人的親疏關係，也無法理解他人行為的真正意圖，

且很容易受外界誘惑，就算與對方不熟識也不會拒絕他人要

求，我雖然從小都有教她，但A女還是不太懂，我因此非常

保護這個孩子等語（原審卷二第28、34頁），與A女之實際

心智狀態相符，洵為有徵。

 2、本案據被告於警詢中屢稱：「因為她(按指A女)腦筋有點毛

病，她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確實有毛病」、「(你是

說頭腦有點問題？)有點問題、有點問題」、「(好，問你

厚，當時那個女生精神狀況為何？)她不好，她精神狀況有

問題」、「(不是啊，她精神狀況是怎麼樣？)有點問題，比

較傻里傻氣的」、「(傻裡傻質，啊精神有恍惚…)精神有恍

惚，有點這個。」、「(精神正常啦厚)精神不是很正常，她

精神不是很正常」、「(所以你意思是說精神本來就有一點

點問題？)嘿，有問題」，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本院卷

第130、142至144頁)，另觀諸被告遂行本件行為之過程，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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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車站偶遇素不相識之A女，A女僅因見被告帶有零食且表

示可購買雞蛋糕、餅乾及飲料予A女，即在對被告身分、來

歷渾然不知之情形下，盲目聽從被告之指示一路跟隨被告前

往大湳公園廁所等節，經被告自述歷歷；而A女僅因食物誘

惑即脫離原先返家路線，逕與首次見面且已逾66歲之被告同

行之行為，顯非一般正常女子將有之反應乙情，同為被告當

庭所自陳（原審卷一第219頁），足信被告對A女不知拒絕他

人要求此情，不僅瞭然於心，其於確定A女無知可欺後，更

利用A女上開狀態帶領A女進入公園廁所對其為性交行為，殆

為無疑。

 3、至被告固以：我跟A女那天一切都很自然，我們是自然的在

交往，我和她很聊得來，A女從頭到尾都笑笑的，我的行為

都是在表達我的愛意等語為辯。惟查：

  ⑴據被告於警詢自承：A女精神不太正常，傻里傻氣、精神恍

惚等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130、142至1

44頁)，足稽被告對於A女中度身心障礙、有輕度智能不足之

身心症狀，了然於胸，而A女雖外觀與常人無明顯差異，然A

女表達能力不佳，有重複陳述、答非所問之情形，故僅需短

暫交談便可輕易察知A女患有身心疾病；且A女無法表達其內

心感受，若他人欲觸摸A女私密部位，A女亦僅會微笑以對，

無法正確拒絕，於案發日經A母以電話詢問A女為何未返家

時，A女亦因無表達能力而未表現出驚慌之情緒等情，經A

父、A母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詳實（原審卷一第395至396

頁，原審卷二第27至29、37頁），核與A女於原審審理中作

證時，屢出現不自覺大笑、回答斷續且語意不連貫之情況

（原審卷一第364、367頁），全然吻合，益徵A女未對陌生

被告之引誘鄭重表明拒絕，甚或面對被告踰矩惡行面露微笑

之反應，全係因其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所致，灼然甚明。

　⑵本案被告已察覺A女之心智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

詳如前述，至被告辯以：我在法院聽完A女作證後，才知道A

女精神真的有問題等語（原審卷一第382至383頁），乃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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諉言卸責之詞，不足採據；再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

我案發當日是第一次遇見A女，在此之前，並無與A女交往等

語(本院卷第131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心智缺陷思考力及

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而對A女

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事證俱明，自不存在有被告詭辯

稱與A女有所謂兩情相悅之事實，則被告企圖以表達愛意之

舉，掩飾其實行乘機性交等犯行，悖於事實，無足採信。　

(五)再測謊鑑定，施測條件嚴格，須有諸多因素配合，且非如指

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一再檢驗均可獲得相同

結果，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亦即測謊並無「再現性」，因

其施測過程所存在之諸多變數，在審判上仍不得作為認定被

告有無犯罪之主要判斷基礎。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

我有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等語(本院卷第137頁)，以被告

之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從事測謊鑑定，又檢測結果是否得以驗

證被告所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更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

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對A女實行乘機性

交之犯行，事證俱明，已認定如前，且就被告所辯其不知A

女之心智、精神狀態云云何以不足採信，詳如前述，則不論

測謊鑑定結果為何，誠無撼於本案之認定，則被告及辯護人

聲請對被告進行測謊等情(本院卷第44、136頁)，核無調查

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

非可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撫

摸A女身體、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等乘機猥褻之行為，

係乘機性交之階段行為，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

另論罪。

(二)被告不適用累犯加重之說明：

　　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

9年度簡字第2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年5月16日執行完畢出監，於本案構成累犯等語（本院卷第

9、13頁），檢察官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本件應有累犯之適

用等語（本院卷第138、210、213頁），惟衡酌被告前案所

犯為詐欺案件，與本案所示乘機性交犯行，罪質顯然有異，

自難據以佐證相關前科紀錄所呈現之執行資料據以認定被告

所犯前案執行成效為何等判斷因子之實質內涵，猶未完足；

本案被告所犯前案既無確切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特別之反社會

人格，或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等教化上之特殊原因（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且上開前科素行資料另於後述

量刑因子中之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

以評價、審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

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之必要（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

五、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有因與本案罪質有別之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

科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暨衡

諸被告與A女素不相識，竟僅為逞一己私慾，即無視A女父母

雖心疼且擔憂A女，然為使A女順利成長以融入社會，而強忍

焦慮使A女自行通勤以學習獨立之努力，利用因A女精神障

礙、心智缺陷不知抗拒之情形，恣意對A女為性交行為，嚴

重侵害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對A女造成永難抹滅之身

心創傷，實應嚴懲不貸；再酌以被告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之態

度，復考量被告迄未獲取A女、A女父母之諒解或實際賠償損

害，暨A女表示希望被告被關很多年、A女父母均陳明請求從

重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目前無

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經

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乘機性交犯行，有

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

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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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理時以A女父親開口就要錢云云（本院卷第203頁），企

圖以污衊A女父親索要賠償為其等告訴之動機，犯後態度非

佳，A女父親復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說我開口就要錢，

我是個企業家，我有一定社經地位，被告是一個類遊民，我

不會覬覦被告的錢，除了被害人保護協會主動請我們簽署被

害人補償金外，我從來沒有開口跟他要過錢，我的家庭被被

告搞得支離破碎，太太因為這件事自殺，這對我們來說都是

很大的傷害，被告一直否認自己的犯行，在法庭上胡言亂

詞，就是無賴，被告真的很過份，我希望被告為自己所為負

責等語（本院卷第211、213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

告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

應予駁回。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原審未依累犯加重顯有

不當等語（本院卷第213頁），惟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詐

欺案件，與本案罪質顯然有異，已如前述，原審復就被告上

開前科素行於量刑時予以審酌，則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47條

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

之違誤；此外，被告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僅被告提起上訴，

檢察官並未針對原審未適用累犯有量刑不當為由，為被告之

不利益提起上訴，顯然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

必要；又原審既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本院自無

從以未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適用法則不當為唯一理

由，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加重之刑，否則即與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之旨意有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

判決參照），則檢察官此部分之主張，尚非可採，附此說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旻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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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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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興南










選任辯護人  陳建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何興南於民國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之富台國小公車站，見患有自閉症及輕度智能障礙(領有障礙等級為中度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代號AE000-A111135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於放學後獨自等車，遂上前攀談，而於言談間發覺A女之語言理解表達、人際互動能力明顯弱於常人，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先與A女一同搭乘公車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之大湳公車站後下車，並以購買餅乾、飲料等零食予A女之方式誘使A女同行，再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將A女帶往桃園市○○區○路○街0號之大湳公園女廁內，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親吻A女之胸部、臉頰及嘴唇，並以手撫摸A女大腿、臀部及下體，再將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復將A女帶至大湳公園之鞦韆上，以手撫摸A女身體、將頭部躺於A女大腿上，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案經A女、代號AE000-A111135A號女子即A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母）、代號AE000-A111135B號男子即A女父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何興南(下稱被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父、A母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A女、A母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經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上開證人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均係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下稱原審卷，卷一第219至220頁；本院卷第132頁），經核上開證人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規定之適用，復無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基礎。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何興南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32至136、191至197、202至20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上揭時間與A女一同自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先給予A女飲料、零食，再帶同A女前往大湳公園，並進入公園女廁內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及以手撫摸A女大腿、屁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乘機性交之犯行，並辯稱：我親吻、撫摸A女的行為都是自然而然就發生，我是在對A女表達我的愛意和幫A女按摩；我沒有摸A女的下體也沒有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也不知道A女有自閉症或智能障礙，她跟我對話時都很正常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件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且A女客觀上並無不能或不知抗拒之情形，被告主觀上對A女之精神問題亦無認知等語。
(二)經查，A女領有智力功能、整體心理社會功能及思想功能之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患有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A女於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分許，自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下車後，與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11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號之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由被告出錢購買飲料、餅乾等零食予A女食用，2人再共同步行前往大湳公園；A女於111年3月17日晚間8時20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後，經檢診出其處女膜有撕裂傷之情形，而A女之雙側乳頭經採集DNA檢測，均檢出同一男性DNA-STR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符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A女、A母及A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902號卷偵查卷，下稱偵卷，第93至98頁，原審卷一第364至382、383至396頁，卷二第23至37頁），並有A女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新舊制障礙類別對照表及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偵緝不公開卷，第5至9頁）、A女持用之桃園市民卡於111年3月17日之搭乘公車紀錄、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大湳公園女廁及鞦韆照片（偵卷第43、49至57頁，原審卷一第279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31213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3至5、9至12、13至17頁，偵卷第123至126頁）在卷可稽，則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對A女有犯罪事實所載之猥褻及性交行為：
 1、關於A女遭被告乘機性交之過程，證人A女之證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有一天我下課後晚回家，爸爸有來找我，因為有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我到大湳站，他有給我餅乾、雞蛋糕我就跟他走，在大湳公園的廁所和廁所外面的鞦韆，他有用手摸我的下體，親我的「奶奶(按指乳房)」、親我的臉、親我的嘴唇，他用手摸我的「妹妹(按指陰道)，「有伸進去裡面」，就在馬桶做，我坐在馬桶，阿伯叫我安靜、小聲點；我跟陌生人走的期間，爸爸媽媽有打電話給我；陌生人要我去他家吃飯，我和他去公園、還要去他家是因為陌生人有請客，請喝飲料和餅乾，我有吃雞蛋糕；我知道「奶奶」、「妹妹」的位置（A女當庭先後手比胸部、手摸下體）等語（偵卷第95至97頁）。
　⑵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現在在法庭上看到的被告，就是在公園女廁摸我下體、身體和吸我奶奶、親我的嘴巴和臉頰的人，我平常都是坐公車到大湳站後等公車轉車，被告跟我在南亞公車站搭同一個車，然後帶我到大湳站下車；我看到被告後，被告叫我去他家吃飯，帶我走路去大湳市場買雞蛋糕，也有帶我去7-11買奶茶給我喝，買牛奶口味的餅乾給我吃，再帶我到大湳公園去，然後跟我去女廁，因為他說他想跟我在一起；在廁所他跟我一起坐在女廁馬桶上面，被告說他愛我，跟我說他很年輕，他解開我的胸罩，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而且有鬍渣，這時候我都在吃餅乾，被告叫我不要講話、要安靜；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沒有跟他說可以摸，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跟我一起到公園的鞦韆坐著，他坐在我旁邊，併排坐，這時候媽媽打電話給我，我跟媽媽說我在大湳公園，媽媽一直罵我，叫我在公園等她；被告坐我旁邊的時候也有摸我，還躺在我的身上，頭往下面，躺在我大腿的地方；之後爸爸媽媽就一起來，被告還躺在我身上，他看到就想要跑，被我爸爸抓住，我後來有到醫院去檢查等語（原審卷一第364至368、370至382頁）。
　⑶綜上：
　①依A女就被告對其為乘機性交行為之始末，可見其雖因智能不足而無法順暢表達己意，且對性行為知識有限，而未能於被告對其為摸下體、親吻乳頭、嘴唇、用手摸A女陰道，進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等猥褻、性交行為時，加以制止，然A女不僅對於事件發生之時序及處所、被告於各地點對A女所為之行為及2人之相對位置等主要情節，歷次之陳述幾無齟齬，對於在遭被告親吻時感受到被告有鬍渣、於被告手指侵入其陰道時感到疼痛等此類觸覺、痛覺之知覺記憶，更係記憶深刻，所述情節真實、具臨場感，未見明顯不自然或不合理之處，衡理倘非確曾親身經歷，以A女之心智狀態，難信其具有編織捏造超出其認知之受害情節之能力；再衡之A女上開所證內容，與A女於案發日經驗傷之結果「處女膜有撕裂傷」及於A女乳頭處採得被告DNA等各情（偵不公開卷第17頁，偵卷第125頁），悉為相符；又佐以A女證稱：被告用手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等情(原審卷一第376、377頁)；足稽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在A女表示「很痛、不要摸」及「要離開(廁所)」時，被告即「停下來」、「讓我離開廁所」等情，直言陳述，可見A女並無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信。
　②再者，依據A女所述之受害情景、遭遇經過，互核與被告於警詢自承：我是在南亞科技大學的公車站上遇到A女，我有拿飲料跟餅乾給A女吃，我們還一起搭乘公車前往大湳公園，到了大湳公園我先跟A女一起玩盪鞦韃，之後A女說要去上廁所，我便跟A女一起進去廁所裡面，我將馬桶蓋放下來，我跟A女就「坐在馬桶蓋」聊天，還有幫A女抓大腿還有屁股的癢，正確的位置應該是腰跟背部，時間大約7至8分鐘，之後A母打電話來找A女，我跟著A女從廁所出去，A母到了之後，我就被警察帶往派出所等語(偵卷第8至12頁)相符；復經被告於偵訊坦言：我是在富台國小站的公車站認識A女，111年3月17日帶A女去公園前，有請A女吃雞蛋糕，還有帶A女去7-11便利商店買飲料、餅乾給A女，之後先去搖椅盪鞦韆處，後來我帶A女去廁所，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等語(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第44頁)綦詳，可稽被告所述與A女互動之始末及案發時地行蹤動向，俱與A女前揭證述各節大抵相符，另針對A女指證有被告在廁所內有「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等情，除被告矢口否認有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外，其餘接觸情節，核與A女之指述互核與被告上開坦承「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偵卷第9至11頁，偵緝卷第44頁)各節吻合，另被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我確實有在案發時地，將手伸進去抓A女背後，按摩大腿，屁股是很自然的去摸到，我有親她的乳頭、臉頰、嘴唇是很自然的親，嘴唇只有親一下等語(本院卷第129頁)，益徵A女上開證詞確非任意虛構捏造所得，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屬可信。
 2、本案衡諸A女於案發期間係就學中，其案發後之狀態經證人A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以：在本件案發後到現在，A女在學校表現很異常，例如學校老師要求A女將手機關機交出時，A女本來都願意配合，但案發後A女會因此情緒崩潰，自閉症症狀也更嚴重，很容易發脾氣、情緒化，晚上睡覺一定要開小夜燈，到現在還要定期去心理諮詢等語（偵卷第95頁，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與A母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在案發後在上課時會突然大尖叫，老師要收她手機的時候也會，A女在家裡會想要破壞內衣、更換內衣，有時候內褲都會被撕毀，現在沒戴眼罩睡覺會焦慮，原本可以關燈睡覺，案發後到現在都需要小夜燈等語（偵卷第98頁，原審卷二第32頁），悉相符合，可見A女於案發後因日常生活中出現失控、焦慮及喪失安全感等情緒反應以釋放壓力，再顯A女身心確已因被告行為嚴重受創，益見其所稱被告以上揭方式對其猥褻、性交之證述，絕非蓄意構陷、無端誣指之偽詞，堪以採信。
 3、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心理諮商師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宇寧身心診所回覆稱：「待說明事項：…㈡A女之認知理解及陳述能力，侵害發生前，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陳述與理解，個案能力尚可，…A女受到侵害之後，其處於恐懼與崩潰之情緒中，A女完全無法提及任何與侵害相關的事物，她會一直重覆說：「惡夢」…此事件之後，A女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與恐懼感急速增高。…侵害過後個案狀況：㈠情緒狀況：…她很焦慮，一直說一直說不能停，眼神充滿恐懼，與之前來治療時，明顯焦躁不安，使用心理治療技巧，順著她的話語，說服她把此事當惡夢，提醒她目前她是清醒的，不是在睡覺，所以惡夢過去了，她才慢慢平靜，可見此事對她的內心造成無比強大的傷害…侵害事件，已破壞個案對人的信任感，焦慮感無法消除，她需要更長期的心理治療。㈡生活適應能力狀況：自閉症者對於恐懼記憶優於一般人，經歷這次的侵害事件，個案恐懼情緒常常國環境的誘發更容易出現，她怕天黑，她怕自己睡覺，所以好幾次睡覺期間，她害怕到尖叫，引發鄰居報警，嚴重干擾個案的生活適應。此外，對個案最嚴重的影響為不敢自己搭車。爸媽努力教導個案可以自行搭車上學，但經由此侵害事件，所有努力歸零，家人與個案已無信心讓個案自行搭車了。」等情，有宇寧身心診所113年9月16日宇寧字第113091601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另據告訴人A父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指稱：A女於原審開完庭後返家，就撕裂自己好幾件內衣、內褲，鬧了好幾天，到現在部分行為無法恢復，會出現一邊開風扇、冷氣，又一邊開電暖氣，都開到最大，又開著燈，戴著眼罩睡覺，A女現在無法自己外出，須他人陪同等語(本院卷第138、139、211頁)，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倒退惡化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四)A女有不知抗拒性交之情形，且此情為被告所知悉：
 1、查A女領有第一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為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有前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可參，堪認A女之智能及社交應對能力確有遜於一般人之情形；復觀諸A女於案發時乃就學中之學生，原則每週返家1次，返家之方式為自行搭乘公車，於通勤時A母要求A女應於搭上公車時致電A母告知公車之車牌號碼，A母則於過程中同時使用手機應用程式隨時追蹤A女搭乘之公車及其所在位置，以確認A女是否如計畫抵達目的地；而本件被告犯行敗露之起因，便係因A女於抵達大湳公車站後未如期轉車返家，反係定位於路線外之大湳公園，A母見狀便隨即撥打電話詢問A女原因，A女僅回答其人在公園而未能具體說明自身狀況，A母深感事態有異，遂立即與A父驅車前往大湳公園，並於抵達公園時見被告將頭部躺在A女腿上等情，經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綦詳（原審卷二第33至37頁），與A父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盡屬一致（原審卷一第384至387頁）；再參以A女為00年00月生、於案發時已21歲之年齡，衡理若非A女確有社交能力低落、難以拒絕他人之情形，難信A女父母於子女已達可獨立自主之年紀，仍將耗時費力時時關注A女在外之行蹤，並維持高度警覺之緊繃狀態，益徵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無法判斷與人的親疏關係，也無法理解他人行為的真正意圖，且很容易受外界誘惑，就算與對方不熟識也不會拒絕他人要求，我雖然從小都有教她，但A女還是不太懂，我因此非常保護這個孩子等語（原審卷二第28、34頁），與A女之實際心智狀態相符，洵為有徵。
 2、本案據被告於警詢中屢稱：「因為她(按指A女)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確實有毛病」、「(你是說頭腦有點問題？)有點問題、有點問題」、「(好，問你厚，當時那個女生精神狀況為何？)她不好，她精神狀況有問題」、「(不是啊，她精神狀況是怎麼樣？)有點問題，比較傻里傻氣的」、「(傻裡傻質，啊精神有恍惚…)精神有恍惚，有點這個。」、「(精神正常啦厚)精神不是很正常，她精神不是很正常」、「(所以你意思是說精神本來就有一點點問題？)嘿，有問題」，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0、142至144頁)，另觀諸被告遂行本件行為之過程，係在公車站偶遇素不相識之A女，A女僅因見被告帶有零食且表示可購買雞蛋糕、餅乾及飲料予A女，即在對被告身分、來歷渾然不知之情形下，盲目聽從被告之指示一路跟隨被告前往大湳公園廁所等節，經被告自述歷歷；而A女僅因食物誘惑即脫離原先返家路線，逕與首次見面且已逾66歲之被告同行之行為，顯非一般正常女子將有之反應乙情，同為被告當庭所自陳（原審卷一第219頁），足信被告對A女不知拒絕他人要求此情，不僅瞭然於心，其於確定A女無知可欺後，更利用A女上開狀態帶領A女進入公園廁所對其為性交行為，殆為無疑。
 3、至被告固以：我跟A女那天一切都很自然，我們是自然的在交往，我和她很聊得來，A女從頭到尾都笑笑的，我的行為都是在表達我的愛意等語為辯。惟查：
  ⑴據被告於警詢自承：A女精神不太正常，傻里傻氣、精神恍惚等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130、142至144頁)，足稽被告對於A女中度身心障礙、有輕度智能不足之身心症狀，了然於胸，而A女雖外觀與常人無明顯差異，然A女表達能力不佳，有重複陳述、答非所問之情形，故僅需短暫交談便可輕易察知A女患有身心疾病；且A女無法表達其內心感受，若他人欲觸摸A女私密部位，A女亦僅會微笑以對，無法正確拒絕，於案發日經A母以電話詢問A女為何未返家時，A女亦因無表達能力而未表現出驚慌之情緒等情，經A父、A母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詳實（原審卷一第395至396頁，原審卷二第27至29、37頁），核與A女於原審審理中作證時，屢出現不自覺大笑、回答斷續且語意不連貫之情況（原審卷一第364、367頁），全然吻合，益徵A女未對陌生被告之引誘鄭重表明拒絕，甚或面對被告踰矩惡行面露微笑之反應，全係因其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所致，灼然甚明。
　⑵本案被告已察覺A女之心智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詳如前述，至被告辯以：我在法院聽完A女作證後，才知道A女精神真的有問題等語（原審卷一第382至383頁），乃事後諉言卸責之詞，不足採據；再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我案發當日是第一次遇見A女，在此之前，並無與A女交往等語(本院卷第131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心智缺陷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而對A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事證俱明，自不存在有被告詭辯稱與A女有所謂兩情相悅之事實，則被告企圖以表達愛意之舉，掩飾其實行乘機性交等犯行，悖於事實，無足採信。　
(五)再測謊鑑定，施測條件嚴格，須有諸多因素配合，且非如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一再檢驗均可獲得相同結果，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亦即測謊並無「再現性」，因其施測過程所存在之諸多變數，在審判上仍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主要判斷基礎。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我有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等語(本院卷第137頁)，以被告之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從事測謊鑑定，又檢測結果是否得以驗證被告所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更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對A女實行乘機性交之犯行，事證俱明，已認定如前，且就被告所辯其不知A女之心智、精神狀態云云何以不足採信，詳如前述，則不論測謊鑑定結果為何，誠無撼於本案之認定，則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對被告進行測謊等情(本院卷第44、136頁)，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非可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撫摸A女身體、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等乘機猥褻之行為，係乘機性交之階段行為，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被告不適用累犯加重之說明：
　　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5月16日執行完畢出監，於本案構成累犯等語（本院卷第9、13頁），檢察官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本件應有累犯之適用等語（本院卷第138、210、213頁），惟衡酌被告前案所犯為詐欺案件，與本案所示乘機性交犯行，罪質顯然有異，自難據以佐證相關前科紀錄所呈現之執行資料據以認定被告所犯前案執行成效為何等判斷因子之實質內涵，猶未完足；本案被告所犯前案既無確切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特別之反社會人格，或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等教化上之特殊原因（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且上開前科素行資料另於後述量刑因子中之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評價、審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
五、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因與本案罪質有別之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暨衡諸被告與A女素不相識，竟僅為逞一己私慾，即無視A女父母雖心疼且擔憂A女，然為使A女順利成長以融入社會，而強忍焦慮使A女自行通勤以學習獨立之努力，利用因A女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不知抗拒之情形，恣意對A女為性交行為，嚴重侵害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對A女造成永難抹滅之身心創傷，實應嚴懲不貸；再酌以被告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復考量被告迄未獲取A女、A女父母之諒解或實際賠償損害，暨A女表示希望被告被關很多年、A女父母均陳明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乘機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本院審理時以A女父親開口就要錢云云（本院卷第203頁），企圖以污衊A女父親索要賠償為其等告訴之動機，犯後態度非佳，A女父親復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說我開口就要錢，我是個企業家，我有一定社經地位，被告是一個類遊民，我不會覬覦被告的錢，除了被害人保護協會主動請我們簽署被害人補償金外，我從來沒有開口跟他要過錢，我的家庭被被告搞得支離破碎，太太因為這件事自殺，這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傷害，被告一直否認自己的犯行，在法庭上胡言亂詞，就是無賴，被告真的很過份，我希望被告為自己所為負責等語（本院卷第211、213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原審未依累犯加重顯有不當等語（本院卷第213頁），惟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詐欺案件，與本案罪質顯然有異，已如前述，原審復就被告上開前科素行於量刑時予以審酌，則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此外，被告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僅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針對原審未適用累犯有量刑不當為由，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顯然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又原審既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本院自無從以未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適用法則不當為唯一理由，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加重之刑，否則即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旨意有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參照），則檢察官此部分之主張，尚非可採，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旻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興南





選任辯護人  陳建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何興南於民國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段000號前之富台國小公車站，見患有自閉症及輕度智
    能障礙(領有障礙等級為中度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代
    號AE000-A111135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於
    放學後獨自等車，遂上前攀談，而於言談間發覺A女之語言
    理解表達、人際互動能力明顯弱於常人，竟基於乘機性交之
    犯意，先與A女一同搭乘公車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
    之大湳公車站後下車，並以購買餅乾、飲料等零食予A女之
    方式誘使A女同行，再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將A女帶往桃
    園市○○區○路○街0號之大湳公園女廁內，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
    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親吻A女之胸部、臉頰及嘴
    唇，並以手撫摸A女大腿、臀部及下體，再將手指插入A女之
    陰道，復將A女帶至大湳公園之鞦韆上，以手撫摸A女身體、
    將頭部躺於A女大腿上，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案經A女、代號AE000-A111135A號女子即A女母親（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母）、代號AE000-A111135B號男子即A女父
    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
    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
    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
    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何興南(下稱被告)所
    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
    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
    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
    父、A母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
    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A女、A母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經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
    主張上開證人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均係審判外之陳述而無
    證據能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下稱
    原審卷，卷一第219至220頁；本院卷第132頁），經核上開
    證人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
    9條之3規定之適用，復無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自無證
    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基礎。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何興南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作
    為證據，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32
    至136、191至197、202至20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
    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
    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
    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
    據使用。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上揭時間與A女一同自富台國小公車站
    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先給予A女飲料、零食，再帶同A女
    前往大湳公園，並進入公園女廁內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
    唇，及以手撫摸A女大腿、屁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乘
    機性交之犯行，並辯稱：我親吻、撫摸A女的行為都是自然
    而然就發生，我是在對A女表達我的愛意和幫A女按摩；我沒
    有摸A女的下體也沒有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也不知道A女有
    自閉症或智能障礙，她跟我對話時都很正常等語。辯護人則
    為被告辯護稱：本件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無從形成有罪確
    信，且A女客觀上並無不能或不知抗拒之情形，被告主觀上
    對A女之精神問題亦無認知等語。
(二)經查，A女領有智力功能、整體心理社會功能及思想功能之
    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患有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
    A女於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分許，自
    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下車後，與被告於同
    日下午5時11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號之統一超商
    福國門市，由被告出錢購買飲料、餅乾等零食予A女食用，2
    人再共同步行前往大湳公園；A女於111年3月17日晚間8時20
    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後，經檢診出其處女膜
    有撕裂傷之情形，而A女之雙側乳頭經採集DNA檢測，均檢出
    同一男性DNA-STR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符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A女、A母及A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
    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9
    02號卷偵查卷，下稱偵卷，第93至98頁，原審卷一第364至3
    82、383至396頁，卷二第23至37頁），並有A女之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證明、新舊制障礙類別對照表及沙爾德聖保祿修女
    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偵緝不公
    開卷，第5至9頁）、A女持用之桃園市民卡於111年3月17日
    之搭乘公車紀錄、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大湳公園女廁及鞦韆照片（偵卷第43、49至57頁，原審卷一
    第279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性侵害犯
    罪事件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2日刑生字第
    1110031213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3至5、9至12、13至17
    頁，偵卷第123至126頁）在卷可稽，則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三)被告對A女有犯罪事實所載之猥褻及性交行為：
 1、關於A女遭被告乘機性交之過程，證人A女之證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有一天我下課後晚回家，爸爸有來找
    我，因為有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我到大湳站，他有給我餅
    乾、雞蛋糕我就跟他走，在大湳公園的廁所和廁所外面的鞦
    韆，他有用手摸我的下體，親我的「奶奶(按指乳房)」、親
    我的臉、親我的嘴唇，他用手摸我的「妹妹(按指陰道)，「
    有伸進去裡面」，就在馬桶做，我坐在馬桶，阿伯叫我安靜
    、小聲點；我跟陌生人走的期間，爸爸媽媽有打電話給我；
    陌生人要我去他家吃飯，我和他去公園、還要去他家是因為
    陌生人有請客，請喝飲料和餅乾，我有吃雞蛋糕；我知道「
    奶奶」、「妹妹」的位置（A女當庭先後手比胸部、手摸下
    體）等語（偵卷第95至97頁）。
　⑵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現在在法庭上看到的被告，就
    是在公園女廁摸我下體、身體和吸我奶奶、親我的嘴巴和臉
    頰的人，我平常都是坐公車到大湳站後等公車轉車，被告跟
    我在南亞公車站搭同一個車，然後帶我到大湳站下車；我看
    到被告後，被告叫我去他家吃飯，帶我走路去大湳市場買雞
    蛋糕，也有帶我去7-11買奶茶給我喝，買牛奶口味的餅乾給
    我吃，再帶我到大湳公園去，然後跟我去女廁，因為他說他
    想跟我在一起；在廁所他跟我一起坐在女廁馬桶上面，被告
    說他愛我，跟我說他很年輕，他解開我的胸罩，摸我的背、
    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而且有鬍渣，這時
    候我都在吃餅乾，被告叫我不要講話、要安靜；被告又用手
    摸我的下體，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
    面，我沒有跟他說可以摸，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被告
    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
    我離開廁所，跟我一起到公園的鞦韆坐著，他坐在我旁邊，
    併排坐，這時候媽媽打電話給我，我跟媽媽說我在大湳公園
    ，媽媽一直罵我，叫我在公園等她；被告坐我旁邊的時候也
    有摸我，還躺在我的身上，頭往下面，躺在我大腿的地方；
    之後爸爸媽媽就一起來，被告還躺在我身上，他看到就想要
    跑，被我爸爸抓住，我後來有到醫院去檢查等語（原審卷一
    第364至368、370至382頁）。
　⑶綜上：
　①依A女就被告對其為乘機性交行為之始末，可見其雖因智能不
    足而無法順暢表達己意，且對性行為知識有限，而未能於被
    告對其為摸下體、親吻乳頭、嘴唇、用手摸A女陰道，進而
    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等猥褻、性交行為時，加以制止，然A女
    不僅對於事件發生之時序及處所、被告於各地點對A女所為
    之行為及2人之相對位置等主要情節，歷次之陳述幾無齟齬
    ，對於在遭被告親吻時感受到被告有鬍渣、於被告手指侵入
    其陰道時感到疼痛等此類觸覺、痛覺之知覺記憶，更係記憶
    深刻，所述情節真實、具臨場感，未見明顯不自然或不合理
    之處，衡理倘非確曾親身經歷，以A女之心智狀態，難信其
    具有編織捏造超出其認知之受害情節之能力；再衡之A女上
    開所證內容，與A女於案發日經驗傷之結果「處女膜有撕裂
    傷」及於A女乳頭處採得被告DNA等各情（偵不公開卷第17頁
    ，偵卷第125頁），悉為相符；又佐以A女證稱：被告用手從
    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有跟他說
    「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
    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等情(原
    審卷一第376、377頁)；足稽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在A女表
    示「很痛、不要摸」及「要離開(廁所)」時，被告即「停下
    來」、「讓我離開廁所」等情，直言陳述，可見A女並無加
    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
    信。
　②再者，依據A女所述之受害情景、遭遇經過，互核與被告於警
    詢自承：我是在南亞科技大學的公車站上遇到A女，我有拿
    飲料跟餅乾給A女吃，我們還一起搭乘公車前往大湳公園，
    到了大湳公園我先跟A女一起玩盪鞦韃，之後A女說要去上廁
    所，我便跟A女一起進去廁所裡面，我將馬桶蓋放下來，我
    跟A女就「坐在馬桶蓋」聊天，還有幫A女抓大腿還有屁股的
    癢，正確的位置應該是腰跟背部，時間大約7至8分鐘，之後
    A母打電話來找A女，我跟著A女從廁所出去，A母到了之後，
    我就被警察帶往派出所等語(偵卷第8至12頁)相符；復經被
    告於偵訊坦言：我是在富台國小站的公車站認識A女，111年
    3月17日帶A女去公園前，有請A女吃雞蛋糕，還有帶A女去7-
    11便利商店買飲料、餅乾給A女，之後先去搖椅盪鞦韆處，
    後來我帶A女去廁所，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
    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等語(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
    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第44頁)綦詳
    ，可稽被告所述與A女互動之始末及案發時地行蹤動向，俱
    與A女前揭證述各節大抵相符，另針對A女指證有被告在廁所
    內有「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
    …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
    入下體裡面」等情，除被告矢口否認有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
    外，其餘接觸情節，核與A女之指述互核與被告上開坦承「
    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
    腿及屁股」(偵卷第9至11頁，偵緝卷第44頁)各節吻合，另
    被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我確實有在案發時地，將手
    伸進去抓A女背後，按摩大腿，屁股是很自然的去摸到，我
    有親她的乳頭、臉頰、嘴唇是很自然的親，嘴唇只有親一下
    等語(本院卷第129頁)，益徵A女上開證詞確非任意虛構捏造
    所得，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屬可信。
 2、本案衡諸A女於案發期間係就學中，其案發後之狀態經證人A
    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以：在本件案發後到現在，A女在
    學校表現很異常，例如學校老師要求A女將手機關機交出時
    ，A女本來都願意配合，但案發後A女會因此情緒崩潰，自閉
    症症狀也更嚴重，很容易發脾氣、情緒化，晚上睡覺一定要
    開小夜燈，到現在還要定期去心理諮詢等語（偵卷第95頁，
    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與A母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
    ：A女在案發後在上課時會突然大尖叫，老師要收她手機的
    時候也會，A女在家裡會想要破壞內衣、更換內衣，有時候
    內褲都會被撕毀，現在沒戴眼罩睡覺會焦慮，原本可以關燈
    睡覺，案發後到現在都需要小夜燈等語（偵卷第98頁，原審
    卷二第32頁），悉相符合，可見A女於案發後因日常生活中
    出現失控、焦慮及喪失安全感等情緒反應以釋放壓力，再顯
    A女身心確已因被告行為嚴重受創，益見其所稱被告以上揭
    方式對其猥褻、性交之證述，絕非蓄意構陷、無端誣指之偽
    詞，堪以採信。
 3、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心理諮商師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
    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宇寧身心診所回覆稱：「待說明事項
    ：…㈡A女之認知理解及陳述能力，侵害發生前，與日常生活
    有關的事物陳述與理解，個案能力尚可，…A女受到侵害之後
    ，其處於恐懼與崩潰之情緒中，A女完全無法提及任何與侵
    害相關的事物，她會一直重覆說：「惡夢」…此事件之後，A
    女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與恐懼感急速增高。…侵害過後個案狀
    況：㈠情緒狀況：…她很焦慮，一直說一直說不能停，眼神充
    滿恐懼，與之前來治療時，明顯焦躁不安，使用心理治療技
    巧，順著她的話語，說服她把此事當惡夢，提醒她目前她是
    清醒的，不是在睡覺，所以惡夢過去了，她才慢慢平靜，可
    見此事對她的內心造成無比強大的傷害…侵害事件，已破壞
    個案對人的信任感，焦慮感無法消除，她需要更長期的心理
    治療。㈡生活適應能力狀況：自閉症者對於恐懼記憶優於一
    般人，經歷這次的侵害事件，個案恐懼情緒常常國環境的誘
    發更容易出現，她怕天黑，她怕自己睡覺，所以好幾次睡覺
    期間，她害怕到尖叫，引發鄰居報警，嚴重干擾個案的生活
    適應。此外，對個案最嚴重的影響為不敢自己搭車。爸媽努
    力教導個案可以自行搭車上學，但經由此侵害事件，所有努
    力歸零，家人與個案已無信心讓個案自行搭車了。」等情，
    有宇寧身心診所113年9月16日宇寧字第113091601號函覆資
    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另據告訴人A父於本院
    準備及審理程序中指稱：A女於原審開完庭後返家，就撕裂
    自己好幾件內衣、內褲，鬧了好幾天，到現在部分行為無法
    恢復，會出現一邊開風扇、冷氣，又一邊開電暖氣，都開到
    最大，又開著燈，戴著眼罩睡覺，A女現在無法自己外出，
    須他人陪同等語(本院卷第138、139、211頁)，足見A女確實
    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
    之社會功能發生倒退惡化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
    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四)A女有不知抗拒性交之情形，且此情為被告所知悉：
 1、查A女領有第一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為自閉症、
    輕度智能不足，有前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可參，堪
    認A女之智能及社交應對能力確有遜於一般人之情形；復觀
    諸A女於案發時乃就學中之學生，原則每週返家1次，返家之
    方式為自行搭乘公車，於通勤時A母要求A女應於搭上公車時
    致電A母告知公車之車牌號碼，A母則於過程中同時使用手機
    應用程式隨時追蹤A女搭乘之公車及其所在位置，以確認A女
    是否如計畫抵達目的地；而本件被告犯行敗露之起因，便係
    因A女於抵達大湳公車站後未如期轉車返家，反係定位於路
    線外之大湳公園，A母見狀便隨即撥打電話詢問A女原因，A
    女僅回答其人在公園而未能具體說明自身狀況，A母深感事
    態有異，遂立即與A父驅車前往大湳公園，並於抵達公園時
    見被告將頭部躺在A女腿上等情，經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綦
    詳（原審卷二第33至37頁），與A父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盡
    屬一致（原審卷一第384至387頁）；再參以A女為00年00月
    生、於案發時已21歲之年齡，衡理若非A女確有社交能力低
    落、難以拒絕他人之情形，難信A女父母於子女已達可獨立
    自主之年紀，仍將耗時費力時時關注A女在外之行蹤，並維
    持高度警覺之緊繃狀態，益徵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無
    法判斷與人的親疏關係，也無法理解他人行為的真正意圖，
    且很容易受外界誘惑，就算與對方不熟識也不會拒絕他人要
    求，我雖然從小都有教她，但A女還是不太懂，我因此非常
    保護這個孩子等語（原審卷二第28、34頁），與A女之實際
    心智狀態相符，洵為有徵。
 2、本案據被告於警詢中屢稱：「因為她(按指A女)腦筋有點毛
    病，她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確實有毛病」、「(你是
    說頭腦有點問題？)有點問題、有點問題」、「(好，問你厚
    ，當時那個女生精神狀況為何？)她不好，她精神狀況有問
    題」、「(不是啊，她精神狀況是怎麼樣？)有點問題，比較
    傻里傻氣的」、「(傻裡傻質，啊精神有恍惚…)精神有恍惚
    ，有點這個。」、「(精神正常啦厚)精神不是很正常，她精
    神不是很正常」、「(所以你意思是說精神本來就有一點點
    問題？)嘿，有問題」，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本院卷第
    130、142至144頁)，另觀諸被告遂行本件行為之過程，係在
    公車站偶遇素不相識之A女，A女僅因見被告帶有零食且表示
    可購買雞蛋糕、餅乾及飲料予A女，即在對被告身分、來歷
    渾然不知之情形下，盲目聽從被告之指示一路跟隨被告前往
    大湳公園廁所等節，經被告自述歷歷；而A女僅因食物誘惑
    即脫離原先返家路線，逕與首次見面且已逾66歲之被告同行
    之行為，顯非一般正常女子將有之反應乙情，同為被告當庭
    所自陳（原審卷一第219頁），足信被告對A女不知拒絕他人
    要求此情，不僅瞭然於心，其於確定A女無知可欺後，更利
    用A女上開狀態帶領A女進入公園廁所對其為性交行為，殆為
    無疑。
 3、至被告固以：我跟A女那天一切都很自然，我們是自然的在
    交往，我和她很聊得來，A女從頭到尾都笑笑的，我的行為
    都是在表達我的愛意等語為辯。惟查：
  ⑴據被告於警詢自承：A女精神不太正常，傻里傻氣、精神恍惚
    等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130、142至144
    頁)，足稽被告對於A女中度身心障礙、有輕度智能不足之身
    心症狀，了然於胸，而A女雖外觀與常人無明顯差異，然A女
    表達能力不佳，有重複陳述、答非所問之情形，故僅需短暫
    交談便可輕易察知A女患有身心疾病；且A女無法表達其內心
    感受，若他人欲觸摸A女私密部位，A女亦僅會微笑以對，無
    法正確拒絕，於案發日經A母以電話詢問A女為何未返家時，
    A女亦因無表達能力而未表現出驚慌之情緒等情，經A父、A
    母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詳實（原審卷一第395至396頁，原審
    卷二第27至29、37頁），核與A女於原審審理中作證時，屢
    出現不自覺大笑、回答斷續且語意不連貫之情況（原審卷一
    第364、367頁），全然吻合，益徵A女未對陌生被告之引誘
    鄭重表明拒絕，甚或面對被告踰矩惡行面露微笑之反應，全
    係因其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所致，灼然甚明。
　⑵本案被告已察覺A女之心智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詳
    如前述，至被告辯以：我在法院聽完A女作證後，才知道A女
    精神真的有問題等語（原審卷一第382至383頁），乃事後諉
    言卸責之詞，不足採據；再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我
    案發當日是第一次遇見A女，在此之前，並無與A女交往等語
    (本院卷第131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心智缺陷思考力及對
    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而對A女為
    如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事證俱明，自不存在有被告詭辯稱
    與A女有所謂兩情相悅之事實，則被告企圖以表達愛意之舉
    ，掩飾其實行乘機性交等犯行，悖於事實，無足採信。　
(五)再測謊鑑定，施測條件嚴格，須有諸多因素配合，且非如指
    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一再檢驗均可獲得相同
    結果，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亦即測謊並無「再現性」，因
    其施測過程所存在之諸多變數，在審判上仍不得作為認定被
    告有無犯罪之主要判斷基礎。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
    我有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等語(本院卷第137頁)，以被告
    之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從事測謊鑑定，又檢測結果是否得以驗
    證被告所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更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
    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對A女實行乘機性
    交之犯行，事證俱明，已認定如前，且就被告所辯其不知A
    女之心智、精神狀態云云何以不足採信，詳如前述，則不論
    測謊鑑定結果為何，誠無撼於本案之認定，則被告及辯護人
    聲請對被告進行測謊等情(本院卷第44、136頁)，核無調查
    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
    非可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撫
    摸A女身體、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等乘機猥褻之行為，
    係乘機性交之階段行為，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
    另論罪。
(二)被告不適用累犯加重之說明：
　　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
    9年度簡字第2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
    年5月16日執行完畢出監，於本案構成累犯等語（本院卷第9
    、13頁），檢察官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本件應有累犯之適用
    等語（本院卷第138、210、213頁），惟衡酌被告前案所犯
    為詐欺案件，與本案所示乘機性交犯行，罪質顯然有異，自
    難據以佐證相關前科紀錄所呈現之執行資料據以認定被告所
    犯前案執行成效為何等判斷因子之實質內涵，猶未完足；本
    案被告所犯前案既無確切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特別之反社會人
    格，或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等教化上之特殊原因（司法院釋
    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且上開前科素行資料另於後述量
    刑因子中之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
    評價、審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
    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之必要（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
五、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有因與本案罪質有別之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
    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暨衡諸
    被告與A女素不相識，竟僅為逞一己私慾，即無視A女父母雖
    心疼且擔憂A女，然為使A女順利成長以融入社會，而強忍焦
    慮使A女自行通勤以學習獨立之努力，利用因A女精神障礙、
    心智缺陷不知抗拒之情形，恣意對A女為性交行為，嚴重侵
    害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對A女造成永難抹滅之身心創
    傷，實應嚴懲不貸；再酌以被告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
    復考量被告迄未獲取A女、A女父母之諒解或實際賠償損害，
    暨A女表示希望被告被關很多年、A女父母均陳明請求從重量
    刑之意見；兼衡被告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
    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經核原
    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乘機性交犯行，有
    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
    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本
    院審理時以A女父親開口就要錢云云（本院卷第203頁），企
    圖以污衊A女父親索要賠償為其等告訴之動機，犯後態度非
    佳，A女父親復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說我開口就要錢，
    我是個企業家，我有一定社經地位，被告是一個類遊民，我
    不會覬覦被告的錢，除了被害人保護協會主動請我們簽署被
    害人補償金外，我從來沒有開口跟他要過錢，我的家庭被被
    告搞得支離破碎，太太因為這件事自殺，這對我們來說都是
    很大的傷害，被告一直否認自己的犯行，在法庭上胡言亂詞
    ，就是無賴，被告真的很過份，我希望被告為自己所為負責
    等語（本院卷第211、213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
    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
    予駁回。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原審未依累犯加重顯有不
    當等語（本院卷第213頁），惟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詐欺
    案件，與本案罪質顯然有異，已如前述，原審復就被告上開
    前科素行於量刑時予以審酌，則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
    違誤；此外，被告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僅被告提起上訴，檢
    察官並未針對原審未適用累犯有量刑不當為由，為被告之不
    利益提起上訴，顯然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
    要；又原審既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本院自無從
    以未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適用法則不當為唯一理由
    ，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加重之刑，否則即與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之旨意有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
    決參照），則檢察官此部分之主張，尚非可採，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旻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興南





選任辯護人  陳建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何興南於民國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之富台國小公車站，見患有自閉症及輕度智能障礙(領有障礙等級為中度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代號AE000-A111135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於放學後獨自等車，遂上前攀談，而於言談間發覺A女之語言理解表達、人際互動能力明顯弱於常人，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先與A女一同搭乘公車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之大湳公車站後下車，並以購買餅乾、飲料等零食予A女之方式誘使A女同行，再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將A女帶往桃園市○○區○路○街0號之大湳公園女廁內，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親吻A女之胸部、臉頰及嘴唇，並以手撫摸A女大腿、臀部及下體，再將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復將A女帶至大湳公園之鞦韆上，以手撫摸A女身體、將頭部躺於A女大腿上，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案經A女、代號AE000-A111135A號女子即A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母）、代號AE000-A111135B號男子即A女父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何興南(下稱被告)所涉犯之罪名，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案判決自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A女(下稱A女)、證人A父、A母姓名、年籍資料、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使用代稱或隱匿全名之方式，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A女、A母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經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上開證人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均係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53號，下稱原審卷，卷一第219至220頁；本院卷第132頁），經核上開證人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規定之適用，復無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基礎。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何興南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132至136、191至197、202至20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當事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上揭時間與A女一同自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先給予A女飲料、零食，再帶同A女前往大湳公園，並進入公園女廁內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及以手撫摸A女大腿、屁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乘機性交之犯行，並辯稱：我親吻、撫摸A女的行為都是自然而然就發生，我是在對A女表達我的愛意和幫A女按摩；我沒有摸A女的下體也沒有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也不知道A女有自閉症或智能障礙，她跟我對話時都很正常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件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且A女客觀上並無不能或不知抗拒之情形，被告主觀上對A女之精神問題亦無認知等語。
(二)經查，A女領有智力功能、整體心理社會功能及思想功能之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患有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A女於111年3月17日下午3時36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分許，自富台國小公車站搭乘公車至大湳公車站下車後，與被告於同日下午5時11分許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號之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由被告出錢購買飲料、餅乾等零食予A女食用，2人再共同步行前往大湳公園；A女於111年3月17日晚間8時20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後，經檢診出其處女膜有撕裂傷之情形，而A女之雙側乳頭經採集DNA檢測，均檢出同一男性DNA-STR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相符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A女、A母及A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902號卷偵查卷，下稱偵卷，第93至98頁，原審卷一第364至382、383至396頁，卷二第23至37頁），並有A女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新舊制障礙類別對照表及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偵緝不公開卷，第5至9頁）、A女持用之桃園市民卡於111年3月17日之搭乘公車紀錄、統一超商福國門市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大湳公園女廁及鞦韆照片（偵卷第43、49至57頁，原審卷一第279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10031213號鑑定書（偵不公開卷第3至5、9至12、13至17頁，偵卷第123至126頁）在卷可稽，則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對A女有犯罪事實所載之猥褻及性交行為：
 1、關於A女遭被告乘機性交之過程，證人A女之證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有一天我下課後晚回家，爸爸有來找我，因為有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跟我到大湳站，他有給我餅乾、雞蛋糕我就跟他走，在大湳公園的廁所和廁所外面的鞦韆，他有用手摸我的下體，親我的「奶奶(按指乳房)」、親我的臉、親我的嘴唇，他用手摸我的「妹妹(按指陰道)，「有伸進去裡面」，就在馬桶做，我坐在馬桶，阿伯叫我安靜、小聲點；我跟陌生人走的期間，爸爸媽媽有打電話給我；陌生人要我去他家吃飯，我和他去公園、還要去他家是因為陌生人有請客，請喝飲料和餅乾，我有吃雞蛋糕；我知道「奶奶」、「妹妹」的位置（A女當庭先後手比胸部、手摸下體）等語（偵卷第95至97頁）。
　⑵證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現在在法庭上看到的被告，就是在公園女廁摸我下體、身體和吸我奶奶、親我的嘴巴和臉頰的人，我平常都是坐公車到大湳站後等公車轉車，被告跟我在南亞公車站搭同一個車，然後帶我到大湳站下車；我看到被告後，被告叫我去他家吃飯，帶我走路去大湳市場買雞蛋糕，也有帶我去7-11買奶茶給我喝，買牛奶口味的餅乾給我吃，再帶我到大湳公園去，然後跟我去女廁，因為他說他想跟我在一起；在廁所他跟我一起坐在女廁馬桶上面，被告說他愛我，跟我說他很年輕，他解開我的胸罩，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而且有鬍渣，這時候我都在吃餅乾，被告叫我不要講話、要安靜；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沒有跟他說可以摸，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跟我一起到公園的鞦韆坐著，他坐在我旁邊，併排坐，這時候媽媽打電話給我，我跟媽媽說我在大湳公園，媽媽一直罵我，叫我在公園等她；被告坐我旁邊的時候也有摸我，還躺在我的身上，頭往下面，躺在我大腿的地方；之後爸爸媽媽就一起來，被告還躺在我身上，他看到就想要跑，被我爸爸抓住，我後來有到醫院去檢查等語（原審卷一第364至368、370至382頁）。
　⑶綜上：
　①依A女就被告對其為乘機性交行為之始末，可見其雖因智能不足而無法順暢表達己意，且對性行為知識有限，而未能於被告對其為摸下體、親吻乳頭、嘴唇、用手摸A女陰道，進而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等猥褻、性交行為時，加以制止，然A女不僅對於事件發生之時序及處所、被告於各地點對A女所為之行為及2人之相對位置等主要情節，歷次之陳述幾無齟齬，對於在遭被告親吻時感受到被告有鬍渣、於被告手指侵入其陰道時感到疼痛等此類觸覺、痛覺之知覺記憶，更係記憶深刻，所述情節真實、具臨場感，未見明顯不自然或不合理之處，衡理倘非確曾親身經歷，以A女之心智狀態，難信其具有編織捏造超出其認知之受害情節之能力；再衡之A女上開所證內容，與A女於案發日經驗傷之結果「處女膜有撕裂傷」及於A女乳頭處採得被告DNA等各情（偵不公開卷第17頁，偵卷第125頁），悉為相符；又佐以A女證稱：被告用手從長褲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我有跟他說「很痛、不要摸」，被告「就停下來」；後來因我不舒服，就「跟被告說我要離開」，他就「讓我離開廁所」等情(原審卷一第376、377頁)；足稽A女針對有利於被告之在A女表示「很痛、不要摸」及「要離開(廁所)」時，被告即「停下來」、「讓我離開廁所」等情，直言陳述，可見A女並無加劇受害情節、設詞構陷被告之跡證，所為前開證述，可堪採信。
　②再者，依據A女所述之受害情景、遭遇經過，互核與被告於警詢自承：我是在南亞科技大學的公車站上遇到A女，我有拿飲料跟餅乾給A女吃，我們還一起搭乘公車前往大湳公園，到了大湳公園我先跟A女一起玩盪鞦韃，之後A女說要去上廁所，我便跟A女一起進去廁所裡面，我將馬桶蓋放下來，我跟A女就「坐在馬桶蓋」聊天，還有幫A女抓大腿還有屁股的癢，正確的位置應該是腰跟背部，時間大約7至8分鐘，之後A母打電話來找A女，我跟著A女從廁所出去，A母到了之後，我就被警察帶往派出所等語(偵卷第8至12頁)相符；復經被告於偵訊坦言：我是在富台國小站的公車站認識A女，111年3月17日帶A女去公園前，有請A女吃雞蛋糕，還有帶A女去7-11便利商店買飲料、餅乾給A女，之後先去搖椅盪鞦韆處，後來我帶A女去廁所，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等語(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2721號偵查卷，下稱偵緝卷，第44頁)綦詳，可稽被告所述與A女互動之始末及案發時地行蹤動向，俱與A女前揭證述各節大抵相符，另針對A女指證有被告在廁所內有「摸我的背、摸我的奶奶、親我、用嘴巴吸我的奶奶，…被告又用手摸我的下體，從褲頭上方伸進去摸，手指有伸入下體裡面」等情，除被告矢口否認有以手指插入A女下體外，其餘接觸情節，核與A女之指述互核與被告上開坦承「有親她臉頰、嘴巴、胸部，也有抓她的大腿、屁股，按摩大腿及屁股」(偵卷第9至11頁，偵緝卷第44頁)各節吻合，另被告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我確實有在案發時地，將手伸進去抓A女背後，按摩大腿，屁股是很自然的去摸到，我有親她的乳頭、臉頰、嘴唇是很自然的親，嘴唇只有親一下等語(本院卷第129頁)，益徵A女上開證詞確非任意虛構捏造所得，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屬可信。
 2、本案衡諸A女於案發期間係就學中，其案發後之狀態經證人A父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以：在本件案發後到現在，A女在學校表現很異常，例如學校老師要求A女將手機關機交出時，A女本來都願意配合，但案發後A女會因此情緒崩潰，自閉症症狀也更嚴重，很容易發脾氣、情緒化，晚上睡覺一定要開小夜燈，到現在還要定期去心理諮詢等語（偵卷第95頁，原審卷一第394至395頁）；與A母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在案發後在上課時會突然大尖叫，老師要收她手機的時候也會，A女在家裡會想要破壞內衣、更換內衣，有時候內褲都會被撕毀，現在沒戴眼罩睡覺會焦慮，原本可以關燈睡覺，案發後到現在都需要小夜燈等語（偵卷第98頁，原審卷二第32頁），悉相符合，可見A女於案發後因日常生活中出現失控、焦慮及喪失安全感等情緒反應以釋放壓力，再顯A女身心確已因被告行為嚴重受創，益見其所稱被告以上揭方式對其猥褻、性交之證述，絕非蓄意構陷、無端誣指之偽詞，堪以採信。
 3、另佐以本院依職權函詢A女心理諮商師以A女遭遇本案後之情緒反應及心理變化，經宇寧身心診所回覆稱：「待說明事項：…㈡A女之認知理解及陳述能力，侵害發生前，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事物陳述與理解，個案能力尚可，…A女受到侵害之後，其處於恐懼與崩潰之情緒中，A女完全無法提及任何與侵害相關的事物，她會一直重覆說：「惡夢」…此事件之後，A女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與恐懼感急速增高。…侵害過後個案狀況：㈠情緒狀況：…她很焦慮，一直說一直說不能停，眼神充滿恐懼，與之前來治療時，明顯焦躁不安，使用心理治療技巧，順著她的話語，說服她把此事當惡夢，提醒她目前她是清醒的，不是在睡覺，所以惡夢過去了，她才慢慢平靜，可見此事對她的內心造成無比強大的傷害…侵害事件，已破壞個案對人的信任感，焦慮感無法消除，她需要更長期的心理治療。㈡生活適應能力狀況：自閉症者對於恐懼記憶優於一般人，經歷這次的侵害事件，個案恐懼情緒常常國環境的誘發更容易出現，她怕天黑，她怕自己睡覺，所以好幾次睡覺期間，她害怕到尖叫，引發鄰居報警，嚴重干擾個案的生活適應。此外，對個案最嚴重的影響為不敢自己搭車。爸媽努力教導個案可以自行搭車上學，但經由此侵害事件，所有努力歸零，家人與個案已無信心讓個案自行搭車了。」等情，有宇寧身心診所113年9月16日宇寧字第113091601號函覆資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17至120頁)，另據告訴人A父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指稱：A女於原審開完庭後返家，就撕裂自己好幾件內衣、內褲，鬧了好幾天，到現在部分行為無法恢復，會出現一邊開風扇、冷氣，又一邊開電暖氣，都開到最大，又開著燈，戴著眼罩睡覺，A女現在無法自己外出，須他人陪同等語(本院卷第138、139、211頁)，足見A女確實因本案性侵害事件，造成其承受重大精神痛苦且使原本羸弱之社會功能發生倒退惡化之事實，可作為補強A女指述之憑信性證據，至臻無疑。
(四)A女有不知抗拒性交之情形，且此情為被告所知悉：
 1、查A女領有第一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診斷為自閉症、輕度智能不足，有前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可參，堪認A女之智能及社交應對能力確有遜於一般人之情形；復觀諸A女於案發時乃就學中之學生，原則每週返家1次，返家之方式為自行搭乘公車，於通勤時A母要求A女應於搭上公車時致電A母告知公車之車牌號碼，A母則於過程中同時使用手機應用程式隨時追蹤A女搭乘之公車及其所在位置，以確認A女是否如計畫抵達目的地；而本件被告犯行敗露之起因，便係因A女於抵達大湳公車站後未如期轉車返家，反係定位於路線外之大湳公園，A母見狀便隨即撥打電話詢問A女原因，A女僅回答其人在公園而未能具體說明自身狀況，A母深感事態有異，遂立即與A父驅車前往大湳公園，並於抵達公園時見被告將頭部躺在A女腿上等情，經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綦詳（原審卷二第33至37頁），與A父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盡屬一致（原審卷一第384至387頁）；再參以A女為00年00月生、於案發時已21歲之年齡，衡理若非A女確有社交能力低落、難以拒絕他人之情形，難信A女父母於子女已達可獨立自主之年紀，仍將耗時費力時時關注A女在外之行蹤，並維持高度警覺之緊繃狀態，益徵A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A女無法判斷與人的親疏關係，也無法理解他人行為的真正意圖，且很容易受外界誘惑，就算與對方不熟識也不會拒絕他人要求，我雖然從小都有教她，但A女還是不太懂，我因此非常保護這個孩子等語（原審卷二第28、34頁），與A女之實際心智狀態相符，洵為有徵。
 2、本案據被告於警詢中屢稱：「因為她(按指A女)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有點毛病」、「她腦筋確實有毛病」、「(你是說頭腦有點問題？)有點問題、有點問題」、「(好，問你厚，當時那個女生精神狀況為何？)她不好，她精神狀況有問題」、「(不是啊，她精神狀況是怎麼樣？)有點問題，比較傻里傻氣的」、「(傻裡傻質，啊精神有恍惚…)精神有恍惚，有點這個。」、「(精神正常啦厚)精神不是很正常，她精神不是很正常」、「(所以你意思是說精神本來就有一點點問題？)嘿，有問題」，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0、142至144頁)，另觀諸被告遂行本件行為之過程，係在公車站偶遇素不相識之A女，A女僅因見被告帶有零食且表示可購買雞蛋糕、餅乾及飲料予A女，即在對被告身分、來歷渾然不知之情形下，盲目聽從被告之指示一路跟隨被告前往大湳公園廁所等節，經被告自述歷歷；而A女僅因食物誘惑即脫離原先返家路線，逕與首次見面且已逾66歲之被告同行之行為，顯非一般正常女子將有之反應乙情，同為被告當庭所自陳（原審卷一第219頁），足信被告對A女不知拒絕他人要求此情，不僅瞭然於心，其於確定A女無知可欺後，更利用A女上開狀態帶領A女進入公園廁所對其為性交行為，殆為無疑。
 3、至被告固以：我跟A女那天一切都很自然，我們是自然的在交往，我和她很聊得來，A女從頭到尾都笑笑的，我的行為都是在表達我的愛意等語為辯。惟查：
  ⑴據被告於警詢自承：A女精神不太正常，傻里傻氣、精神恍惚等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130、142至144頁)，足稽被告對於A女中度身心障礙、有輕度智能不足之身心症狀，了然於胸，而A女雖外觀與常人無明顯差異，然A女表達能力不佳，有重複陳述、答非所問之情形，故僅需短暫交談便可輕易察知A女患有身心疾病；且A女無法表達其內心感受，若他人欲觸摸A女私密部位，A女亦僅會微笑以對，無法正確拒絕，於案發日經A母以電話詢問A女為何未返家時，A女亦因無表達能力而未表現出驚慌之情緒等情，經A父、A母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詳實（原審卷一第395至396頁，原審卷二第27至29、37頁），核與A女於原審審理中作證時，屢出現不自覺大笑、回答斷續且語意不連貫之情況（原審卷一第364、367頁），全然吻合，益徵A女未對陌生被告之引誘鄭重表明拒絕，甚或面對被告踰矩惡行面露微笑之反應，全係因其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所致，灼然甚明。
　⑵本案被告已察覺A女之心智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詳如前述，至被告辯以：我在法院聽完A女作證後，才知道A女精神真的有問題等語（原審卷一第382至383頁），乃事後諉言卸責之詞，不足採據；再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我案發當日是第一次遇見A女，在此之前，並無與A女交往等語(本院卷第131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心智缺陷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而不知抗拒之情形，而對A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載犯行，事證俱明，自不存在有被告詭辯稱與A女有所謂兩情相悅之事實，則被告企圖以表達愛意之舉，掩飾其實行乘機性交等犯行，悖於事實，無足採信。　
(五)再測謊鑑定，施測條件嚴格，須有諸多因素配合，且非如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一再檢驗均可獲得相同結果，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亦即測謊並無「再現性」，因其施測過程所存在之諸多變數，在審判上仍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主要判斷基礎。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我有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等語(本院卷第137頁)，以被告之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從事測謊鑑定，又檢測結果是否得以驗證被告所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更況本案被告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而不知抗拒之情形，對A女實行乘機性交之犯行，事證俱明，已認定如前，且就被告所辯其不知A女之心智、精神狀態云云何以不足採信，詳如前述，則不論測謊鑑定結果為何，誠無撼於本案之認定，則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對被告進行測謊等情(本院卷第44、136頁)，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非可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撫摸A女身體、親吻A女胸部、臉頰及嘴唇等乘機猥褻之行為，係乘機性交之階段行為，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被告不適用累犯加重之說明：
　　公訴意旨固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5月16日執行完畢出監，於本案構成累犯等語（本院卷第9、13頁），檢察官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本件應有累犯之適用等語（本院卷第138、210、213頁），惟衡酌被告前案所犯為詐欺案件，與本案所示乘機性交犯行，罪質顯然有異，自難據以佐證相關前科紀錄所呈現之執行資料據以認定被告所犯前案執行成效為何等判斷因子之實質內涵，猶未完足；本案被告所犯前案既無確切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特別之反社會人格，或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等教化上之特殊原因（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且上開前科素行資料另於後述量刑因子中之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評價、審酌，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
五、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之說明：　
(一)原審以被告前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因與本案罪質有別之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暨衡諸被告與A女素不相識，竟僅為逞一己私慾，即無視A女父母雖心疼且擔憂A女，然為使A女順利成長以融入社會，而強忍焦慮使A女自行通勤以學習獨立之努力，利用因A女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不知抗拒之情形，恣意對A女為性交行為，嚴重侵害A女之身體及性自主決定權，對A女造成永難抹滅之身心創傷，實應嚴懲不貸；再酌以被告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復考量被告迄未獲取A女、A女父母之諒解或實際賠償損害，暨A女表示希望被告被關很多年、A女父母均陳明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惟被告所涉乘機性交犯行，有何事證可佐，及其辯解何以不可採信，業經本院一一審認說明如前，酌以被告上訴仍矢口否認犯罪，未懺己罪，復於本院審理時以A女父親開口就要錢云云（本院卷第203頁），企圖以污衊A女父親索要賠償為其等告訴之動機，犯後態度非佳，A女父親復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說我開口就要錢，我是個企業家，我有一定社經地位，被告是一個類遊民，我不會覬覦被告的錢，除了被害人保護協會主動請我們簽署被害人補償金外，我從來沒有開口跟他要過錢，我的家庭被被告搞得支離破碎，太太因為這件事自殺，這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傷害，被告一直否認自己的犯行，在法庭上胡言亂詞，就是無賴，被告真的很過份，我希望被告為自己所為負責等語（本院卷第211、213頁），衡酌上情，堪認原審對被告所為之量刑，核無違法或不當。被告之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至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原審未依累犯加重顯有不當等語（本院卷第213頁），惟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詐欺案件，與本案罪質顯然有異，已如前述，原審復就被告上開前科素行於量刑時予以審酌，則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此外，被告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僅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針對原審未適用累犯有量刑不當為由，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顯然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又原審既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本院自無從以未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適用法則不當為唯一理由，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加重之刑，否則即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旨意有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參照），則檢察官此部分之主張，尚非可採，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旻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邱瓊瑩
　　　　　　　　　                    法  官  劉兆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崴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